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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天津市销售环节食品安全
管理示范店建设实施办法》，符合规定
条件并经认定的，以销售食品为主的
超市、商场、食杂店，批发经营者，市场
内经营者，销售特殊食品的药店等各
类食品销售主体，都可以成为“销售环
节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天津市市
场监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落地
民心工程，开展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
理示范店建设，是引导食品经营者自
觉履行法定义务和强化自律的一种有
效方式。这样的店在良好的机制下发
挥示范作用，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更
多的食品经营者自觉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进一步促进食品市场道德诚
信体系建设，保障了食品安全，就保障
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据了解，天津市市场监管委自2013
年就已经开展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示
范店的建设工作，至今已经十年了，其中
2013—2017年连续5年将这项工作纳
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2019年、2022
年再次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截
至目前，全市现有市级管理示范店78
家，区级管理示范店1686家，具有了较
好的创建基础，销售者参与创建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市民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细化建设任务

今年落实民心工程，加大销售环节
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建设力度，市场监
管委本着“广泛动员、精益求精、提升规
范、示范带动”的原则，坚持自愿、公平、
公正、公开，做到成熟一家，发展一家，宁
缺毋滥，新建市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
30家，新建区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
1100家，并结合各区的实际，细化了具
体的示范店建设任务。

严格建设标准

依据《天津市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
理示范店建设实施办法》，严格建设标准
和认定程序，由市市场监管委、区市场监
管局分级实施。经申请（推荐）、实地核
查、审核认定、公开公示、公告颁证五个
环节进行认定，符合区级管理示范店条
件，且被认定为区级管理示范店，满一年

以上的，可以申报市级管理示范店。对
获得认定的管理示范店实行每两年一复
查的动态管理机制，不再符合建设标准
的，依规取消称号，确保认定的管理示范
店质量，经得起考验，让群众满意。

制定建设规划

在天津市2023年20项民心工程动
员部署会期间，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制发
了《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做好2023年销售
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建设工作的通
知》，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强调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有效举措，确保见行见效，按
时高质“交账”。并确定了具体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今年管理示范店建设分
为三个阶段，其中，二季度是宣传动员阶
段，三季度是重点培养阶段，四季度是集
中认定阶段。

加强舆论宣传

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和消费者参
与积极性，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和各区
局一直在加大管理示范店的宣传力
度，多形式、多媒体介绍管理示范店建
设活动，食品经营者参与度和社会公
众知晓度都在提高。

开展培训活动

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培训6737人
次，开展现场咨询宣传活动299场次，
上门入店进行定向指导3315次，确定
区级管理示范店培养对象1365户，按
照《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做好2023年市
级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核查
认定阶段工作的通知》要求，已完成
31 户市级管理示范店候选单位认定
阶段的实地核查。

截至目前全市市级管理示范店78家区级管理示范店1686家

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案例1:无证无照经营 标注虚
假食品标签罚14.77万元

2023年2月23日，天津市南开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对刘某某无照经营、未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及
标注虚假食品标签的违法行为，作出罚
没14.77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2月6日，南开区市场监管
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刘某某涉嫌违法
经营食品。经查，当事人购进散装汤圆
后以每15枚汤圆为1件进行真空密封
包装，加贴虚假标签后放入冷柜冷冻保
存，再根据网络店铺订单使用泡沫箱封
装后进行销售。当事人未取得《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
动，自制标签标注的生产许可证号、产
品标准号、厂址、厂名经核查系虚假信
息，涉案货值 10111.2 元，违法所得
6158.64元。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一
条第一款的规定，南开区市场监管局依
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据介绍，当事人无证无照经营食
品，无法保证食品安全，通过网络对外
销售，违法行为较为隐蔽，自制虚假标
签信息，严重误导消费者。

案例2:饭店经营违反食品安全
标准 经营者陈某被限制从业五年

2023年8月9日，天津市河东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对天津市河东区航泽饭
店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
为进行查处，作出吊销食品经营许可
证、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对该饭
店的经营者陈某限制从业五年。

2023年5月12日，河东区市场监
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市河东区航泽饭
店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涉嫌多种违
法行为。经查，当事人存在操作人员
服装发帽不齐、擅自改变操作间设备
设施布局、未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单
独存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等违法行
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三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
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河
东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及相关

人员陈某作出行政处罚。
执法人员介绍，这起案件中，当事

人法治观念淡薄，相关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形同虚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
存在诸多食品安全隐患。

案例3:虚假描述海参功效 罚
款7900元

2023年5月9日，天津市市场监管
委依法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香山家和
伟哥海产品经营部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
行为，作出罚款7900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4月12日，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对一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办的展
会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吴中区香山家和
伟哥海产品经营部涉嫌发布虚假广
告。经查，2023年4月10日，当事人参
加位于天津的某展会，在展会现场展示
和销售“康品辽渤参（分装）”海参产
品。当事人在其展台设置广告灯牌进
行广告宣传，灯牌上的广告内容包含

“伟哥五谷海参的价值……海参，味甘
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萎其
性温补，海参具有提高记忆力、延缓衰
老，并且能够延缓动脉硬化以及抗肿瘤
的作用”等内容，且当事人无法提供上
述内容相关证据材料。上述广告费用
为1980元，内容均由当事人自行制作
并发布。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
二项所指的违法情形，市市场监管委依
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参展企业为售卖经营的海参产
品，在展会上利用灯牌发布广告，对产
品功效作出虚假描述，严重影响了消费
者对该产品的认知，进而诱导消费者的
采购意愿。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天
津市民心工程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增
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市、区两
级示范店建设中坚持统筹安排，整体
协调推进，广泛宣传发动，按程序完成
管理示范店认定工作，严格把关，确保

“示范店”创建质量，切实保证“民心工
程”效果。充分发挥示范店的引领示
范带动作用，让群众看到更多变化，得
到更多实惠，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安全感。

新报记者张艳通讯员李彦
图片由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提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023年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理示

范店建设列入天津市2023年20

项民心工程。记者从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了解到，市场监管委及时动员

部署，在推进销售环节食品安全管

理示范店建设工作中细化任务，严

格标准，多方位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全力推进示范店建设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麦德龙天津滨海新区商场就是一
家市级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近日，市
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来到店里进行检
查指导。在肉类食品区，每个商品上
都贴有一个二维码，这是商品安全可
追溯码，顾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获
取这个商品从生产到后期包装，以及
全程运输的相关信息，包括是哪个供
应商、在全程冷链中是怎样进行包装
的，以及最后怎么送到商场，都可以通
过这个码来看到，确保顾客购买的食
品安全有保障。工作人员介绍，超市
内的有机蔬菜、鸡蛋也实现了全程可

追溯。此外，超市根据不同食品分区
设置不同的温度。鱼部的环境温度是
12℃-16℃，菜这边的温度是 12℃-
14℃。

在监管过程中，执法人员采取检查、
复查、重点检查、社会监督等方式，持续
推动示范店的建设。从食品监管方面，
主要查企业进货的源头，看商品品质，以
及各种制度的自我落实、进货查验是否
严格按照要求，从第一个关口把控好。
在后期销售的过程中，是否按照食品相
应的储存条件、保存要求、严格执行售卖
的标准，都是执法人员的检查重点。

现场溯源一清二楚安全有保障

食品安全案例


